
中国城市管理发展年会

建设和谐型城市管理论坛
会 议 通 知

各地人民政府、城市管理相关机构：

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郑重地提出促进社会和谐、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，和谐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。之后，全国有很多城市把“创建和谐城市”列为城市发展和管理目标。2008年7月10日，国务院决定，将城市管理的具体职责交给城市人民政府，并由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管理体制（国办发[2008]74号文件）。以此为指导，2009中国城市管理发展年会于2009年4月在中共中央党校·崇学山庄隆重举行。年会以“管理促进和谐、实践促进发展”为主旨精神，发布了“中国和谐管理城市”、“中国最佳管理城市”等榜单。

为了更好地促进和谐城市的建设，弘扬和宣传和谐城市管理理念、与兄弟城市之间进行经验交流，从而促进我国城市管理的有序发展，年会组委会将于2009年9月3日-5日在京举办“建设和谐型城市管理论坛”，同时发布《中国城市管理发展成果——中国和谐管理城市评价体系》。

现将大会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论坛指导单位：全国政协人口与环境资源委员会

二、论坛指导精神：管理促进和谐   实践促进发展

三、论坛主题：

新时代、新方法、创和谐管理   求创新、求发展、树城市形象

四、论坛安排：

（1）和谐城市管理经验专题演讲
（2）专家主题演讲；

（3）发布《中国和谐城市管理评价体系》； 

（4）发布2010中国城市管理发展年会的事宜； 

（5）参观考察；

五、组委会将编印《中国和谐城市管理评价体系》、《建和谐型城市管理文集》，发给参会人员学习，参考。同时请所有与会城市提交各自介绍城市管理的经验材料，供互相学习交流。交流材料请于2009年8月25日前用电子邮件发到：citynh@163.com，以便编印成册。

六、与会人员：各地主管城市管理工作领导、各地城市管理（执法）局人员、城市管理相关研究机构。

七、论坛日程安排：2009年9月3日至5日。3日全天报到，4日会议（领导讲话、专家报告、和谐城市管理经验交流），5日参观。具体日程以报到时为准。
八、会议地点：另行通知
九、会议收费标准：与会人员每人收取会务费1500元（含餐费、资料费）。住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

十、论坛发言：拟定2008-2009年度和谐管理城市、最佳管理城市的城市管理局局长共6位作大会典型发言，发言材料及时间要求：局长介绍情况5分钟，光盘宣传片5分钟，宣传片主要介绍城市管理的具体做法和经验以及实际效果。望参加论坛发言的城市管理局长，请尽快制作宣传片，并于2009年8月28日以前将宣传片光盘和发言材料特快专递到：北京市广安门南街36号A座2304室王理政收，邮政编码：100055，联系电话：010-51655882。

和谐社会的创建是城市（执法）管理功能完全体现的结果，城市管理者更应当紧紧围绕构建和谐城市，确立城市管理新理念，创新城市管理的新模式，推进城市管理的新发展，实现城市管理的和谐化和现代化。本次论坛针对性强、望各相关单位高度重视，积极报名参会。

报名联系电话：010-51655882，传真：010-51655815。

论坛网址：www.cnopied.org.cn/city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城市管理发展年会组委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0九年七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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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论坛指定账号：

开户名：北京世协文化交流中心    

开户行：广东发展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

帐  号：1370 7151 6010 0131 38                   参会单位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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